苏州大学教育学院“青爱蔚来”奖学金条例（试行）
为激励学生勤奋学习，创新进取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促进高质量发展，特设立教育学院“青爱蔚来”奖学金。

一、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：

1.教育学院在籍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（含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）；
2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坚定爱国主义思想。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须认同一个中国政策；
3.学习勤奋，严谨踏实，勇于进取，成绩良好。评奖年度应修课程成绩绩点达1.0及以上，记录等级的课程达D及以上等级，且必修课程无“弃考”；
4.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；
5.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学校或学院（部）纪律处分或其他纪律（党纪、团纪等）处分未解除者，不具备奖学金申请资格。
二、奖学金类别、评选条件及奖励金额：

1.教育学院“青爱蔚来”奖学金由“青爱蔚来”助学基金支出；
2.教育学院“青爱蔚来”奖学金下设四类奖项，分别对应四个评选维度，奖励金额200-600元不等，每学年（春季学期）评选若干名；
3.同一学生在同一学年内只可申报一项个人奖项类别；
4.团体获奖，由团队指导老师、负责人协商分配或使用获奖金额；
5.个人获奖且同时系团体奖项成员可累计奖金；
6.总奖励金额每年不超过“青爱蔚来”助学基金项目规定的奖学金预算（伍万元整）。

三、奖学金评审条件

1.“竞赛之星”奖学金评审条件：
在校级及以上各类学科及非学科竞赛中获得个人或团体奖项。设置个人及团体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奖金依次为600元、400元、200元。
2.“文体之星”奖学金评审条件：
（1）在校级及以上文体活动或比赛中获得个人或团体奖项。设置个人及团体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奖金依次为600元、400元、200元；
（2）班级/团支部/党支部在学校群众性文体活动活动中获奖，奖励班费/活动经费。
3.“服务之星”奖学金评审条件：
激励为学院学校党团、学生工作积极奉献，在各学生组织、班级、团支部、党支部等任职满一学年及以上，工作认真负责的学生骨干。由指导老师直接推荐提名，“青爱·蔚来”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决定。
4.“卓越之星”奖学金评审条件：
（1）本科应届推免（含研支团推免）或考取硕士（博士）研究生、被录取为国（境）外大学研究生（提供录取证明）；
（2）个人获评苏州大学“升学之星”荣誉称号；
（3）宿舍获评苏州大学“学霸宿舍”；
（4）参军入伍、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乡村振兴计划、“三支一扶”计划等基层项目（提供入伍/录用通知或服务协议）。

四、评定时间及申请方式
1.“青爱蔚来”奖学金每年6月评定，6月以后获得奖项可在下一年评定时申请，如有特殊情况，由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；
2.“服务之星”由指导老师推荐提名，其他类别均需由本人（团队负责人/宿舍长、班长）提出申请并提供证明材料。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奖项类别根据材料情况综合评审。

五、其他事项
1.获奖名单评定后在学院网站予以公布公示；
2.对已获奖学金的学生，凡发现有弄虚作假等行为，学院将撤销其所得称号，追回已发奖学金和荣誉证书，并予以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六、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由“青爱蔚来”奖学金评审委员会、教育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六月
